
伊脱贫组〔2018〕188号

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

关于收回城关街道瓦东村等36个行政村36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公益性岗位资金的通知

有关乡镇（街道）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人社局、县财政局：

经与县委组织部等有关单位协调比对，城关街道瓦东村等36个行政村（详见附件）均有县派及以上驻村第一书记或驻村队员，为使财政资金充分发挥效益，对涉及的36个行政村不再安排脱贫攻坚公益性岗位，同时将资金36万元予以收回。

县财政局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收回国库，统筹用于脱贫攻坚工作。
附件：36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公益性岗位取消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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